基隆市特教專服中心114學年度第2期相關專業服務時數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月   日
	提報學校
	
	聯絡人
	
	聯絡電話

行動電話
	

	一、學生基本資料

	姓名
	
	性別
	
	主要照顧者


	關係：

姓名：

	身份證字號
	
	生日
	
	聯絡電話

行動電話
	

	聯絡地址
	

	目前安置
	    年    班，實際年級：    年級，導師：        輔導老師：        

□ 普通班  □ 資源班 □ 特教班 □ 在家教育班 □ 其他：

	二、障礙情形

	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
	□無  □有，手冊或證明影本黏貼於後。

□醫療診斷證明書。(半年內有效)
□領有鑑輔會之證明文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類別：                
□未經鑑定，但疑似有明顯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

	三、學校提供服務情形說明

	    1. (已提供：(物理治療   (職能治療   (語言治療    (心理治療

    2. (尚未提供任何專業服務

	四、申請服務時數原因說明

	□1.鑑輔會核予治療項目評估，申請時數由校內治療師評估。
□2.其他：

	家 長 同 意 書
本人同意子弟           接受基隆市特殊教育相關專業服務，並配合各項工作。
家長或監護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	承辦人
	
	單位主管
	
	校  長
	


	特教專服中心受理申請結果

	

	承辦人
	
	中心主任
	


基隆市特教專服中心114學年度第2學期相關專業服務派案單  
申請學校:          填寫人:         聯絡電話: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學生姓名
	物理: (PT姓名)
	職能:(OT姓名)
	語言: (ST姓名)
	心理: (PSY姓名)

	郝美麗
(範例)
	V
	V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   ◎備註:治療師姓名務必填寫
基隆市特教專服中心114學年度第2學期相關專業服務
課程表及簽到表
學　　　　校：
專業服務類別：□物理  □職能 □語言 □心理
(★ 上課時間以1小時為單位 )
	日期
	時間
	學生
	治療師簽到
	學校核章

	／
	
	
	
	

	／
	
	
	
	

	／
	
	
	
	

	／
	
	
	
	


	領  據

茲領到 基隆市特教專服中心相關專業服務   鐘點費
新台幣        元整
此據
具領人   (請簽名)：  
戶籍地址：      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郵局局號：                 帳號：
立帳郵局:
聯絡電話：
通訊地址：
email：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
· 請檢附治療師存摺影本，以利核銷事宜。
· 金額數字大寫：零、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、拾。
· 聯絡電話、email、通訊地址，三項資訊為報稅訊息通知使用。

「課程表及簽到表」及「領據」填寫說明

1、 本表適用向本市特教專服中心申請專業服務時數之時數、派案及鐘點費核銷。

2、 請治療師以校為單位，執行完一個學校的服務，由該校核章後於6月中及12月中以前繳交到中心，分別申請2-6月及9-12月之鐘點費。請款時「課程表及簽到表」及「領據」要同時繳交，請勿裁開。領據最下方請填寫郵局局號及帳號，以利匯款。若填寫非郵局之局號、帳號，匯款時會由鐘點費中扣除30元匯費。核銷時，若單次請款金額高於20,000元時，將代扣二代健保補充保費。
3、 「時間」欄：請寫上幾時幾分至幾時幾分，例如：14:00～15:00。

4、 「學生」欄：同一時間，有幾位學生上課，就填上幾位學生的名字。
5、 鐘點費的支給依據—教育部補助直轄市與縣(市)政府辦理身心障礙教育經費實施要點：
· 支給標準如下：

(1) 專科醫師每小時新臺幣1,100元。

(2) 治療師每小時新臺幣1,100元，服務偏遠地區每小時新台幣1,300元。

(3) 鐘點費須以實際服務時間計算，交通時間不得計入，每人每日最高支領8小時為上限。
一個治療師一張








